
[bookmark: OLE_LINK1]附件2：
2026年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议题
（征求意见稿）

议题一：放宽住房贷款结清提取
[bookmark: OLE_LINK3]缴存人家庭住房贷款在2018 年1月1日以后结清，且住房产权未发生变更的，可申请提取一次该套住房的还贷本息，提取额度按已还本息总额减去累计已提取总额计算。该政策支持家庭互助提取。
议题二：支持购买车位（库）、储藏室提取住房公积金
缴存人家庭2018年1月1日以来在我市购买与所购住房同一小区的具有独立产权的车位（库）、储藏室，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满6个月后可一次性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不超过实际支付的购置款。有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仅支持提取该笔贷款对应住房的车位（库）、储藏室。
[bookmark: OLE_LINK7]议题三：支持住房适幼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
缴存人至少育有1名6周岁以下幼儿的，可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本人及配偶名下的住房适幼化改造，提取额度按当前育有子女数量确定：育有1名子女的，提取额度不超过3万元；育有2名子女的，提取额度不超过6万元；育有3名及以上子女的，提取额度不超过9万元。有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仅支持该笔贷款对应住房的适幼化改造。
[bookmark: OLE_LINK4]议题四：支持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
[bookmark: OLE_LINK5]缴存人家庭在我市购买的自住住房，可提取一次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用于装修（不含家电），提取金额依据提供的发票金额核算，最高可提取额度不超过住房建筑面积×2000元/㎡。目前仅支持提取一套自住住房的装修金额，有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仅可提取该套住房的装修金额。
议题五：继续执行对我市中等教育以上院校毕业生留黄就业新增建缴等给予补贴的政策1年
[bookmark: _GoBack]议题六：进一步规范住房公积金提取（具体内容如下）

关于进一步规范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的  通  知

各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缴存人，营业部、各区县管理部：
为进一步加强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管理，统一审核标准，规范业务办理流程，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住房城乡建设部 财政部 人民银行 公安部关于开展治理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工作的通知》（建金〔2018〕46号）《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标准》《黄山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等文件精神，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办理住房公积金提取
（一）以赠与、继承、析产等方式取得住房产权的；
（二）直系亲属间任何形式的住房交易、过户的；
（三）购买他人名下住房的部分产权的；
（四）购买的房屋用途为商业用房、商住两用房、办公用房、地下室、公寓式酒店、商业服务等的；
（五）房屋使用期限小于50年的（不含50年）；
（六）婚前购买住房，配偶及其直系亲属不可办理住房公积金购房提取。
二、加强提取业务审核
（一）严格执行审核标准，严禁擅自放宽条件。审核中若发现伪造、变造提取材料的，应立即终止办理。对缴存人提取行为的真实性存疑的，可约谈缴存人并要求补充材料，也可向相关部门核实、取证，确认合规性。
（二）有关部门应当对下列情形的提取申请严格审核：
1.在非缴存地、非工作地、非户籍地购买的自住住房，或该地区以购房名义提取住房公积金频次明显异常的；
2.所购房屋总价与缴存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或提取金额相近，或所购房屋单价明显偏离当地市场水平，或所购房屋的面积、用途明显不符合居住条件或性质的；
3.所购房屋在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之日起向前追溯12个月内发生两次（含）以上交易的；
4.同一人在结婚登记之日起向前追溯12个月内有两次（含）以上变更婚姻关系购房的；
5.两人（含）以上共同购买一套住房的，共有权人非直系亲属关系的；
6.其他存疑的提取情形。
（三）缴存人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存在上述第（二）项中任一情形的，在原有规定基础上，需在《不动产权证书》出具之日起6个月后方可提出提取申请，同时填写《购买自住住房行为真实性承诺书》并提供以下自住证明材料：
1.《不动产权证书》出具之日后产生的6个月以上水费、电费及物业费发票。
2.购房人购房资金有效凭证（银行盖章的转账凭证、提现凭证或交易流水记录）。
（四）缴存人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且材料齐全的，有关部门（营业部、区县管理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根据提取审核结果作出准予提取或不准提取的决定并通知缴存人（向有关部门核实购房行为和材料真实性或补充材料所需的时间不计入3个工作日内）。
本通知由黄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凡原有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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